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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武汉颂大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中名国成专审字【2026】第 2054 号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武汉颂大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颂大教

育）2025 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

2025 年度的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

变动表和相关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26 年 4 月 24 日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中名国成审字（2026）第 3039 号）。我们的审计是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执

业准则进行的。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和《关于做好挂牌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披露相关工

作的通知》的相关要求，我们对本所就该公司上述财务报表出具的无法表示意

见说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中无法表示意见事项的内容 

1、颂大教育 2018 年度通过“营业外支出”增加“其他应付款”应付华颂信

息传媒（武汉）有限公司 15,700,000.00 元、武汉华大天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55,000,000.00 元、徐春林款项 35,760,000.00 元，共计 106,460,000.00 元。2019 年依

据签署的《执行和解协议》、徐春林将颂大教育债权转让给天诺财富管理（深

圳）有限公司；同日依据《债权转让协议》，深圳天诺将颂大教育债权转让给

付娆。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以前年度的会计处理的合理性、

真实性，继而对上述事项所形成的其他应付款在报表列示及披露是否恰当作出

审计判断。 

2、2018 年颂大教育以支付幼儿园装修款名义共计转出 28,000,000.00 元（挂

账其他应收款）;列支定向增发财务顾问费 12,113,000.00 元（已于 2018 年支付）。



 

 

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颂大教育 2018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是否

符合相关规定作出审计判断。 

3、颂大教育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在 2020 年 9 月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调查。2023 年 9 月 28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

管局下发【2023】4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颂大教育 2016-2017 年虚增收

入合计 8,591.32 万元。因受到人员变动、前期职务侵占案及资料不全等因素，我

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该事项对财务报表整体的影响。 

4、如财务报表附注三、（二）所述，颂大教育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未分

配利润为-57,497.46 万元、累计亏损已超过股本，且流动资产小于流动负债。这

些事项或情况，连同财务报表附注十三所示事项的影响，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

颂大教育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虽然有些事项企业

已经披露了应对措施，但我们对这些措施可行性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无法对颂大教育持续经营能力作出审计判断。 

5、我们对颂大教育往来款项实施了函证、检查等程序。鉴于在执行函证程

序过程中存在无法函证、回函率较低等情形，我们虽实施了必要的替代程序，

但仍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对往来款项与之相关报表项目的真实性

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6、我们对颂大教育及子公司的实收资本、固定资产、长期股权投资等实施

了检查、盘点等程序，我们虽实施了必要的审计程序，但因黄冈市启稚辰星幼

儿园有限公司、武汉朗诗乐童教育投资有限公司（部分资料）未提供与实收资

本相关的资料，武汉颂大投资有限公司未提供与长期股权投资相关的资料，恩

施颂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未提供与固定资产期初价值相关的资料，因此我们无

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颂大教育及子公司的实收资本、长期股权投资、

固定资产以及与之相关报表项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7、我们对颂大教育及子公司的银行账户和征信情况实施了检查程序，武汉

颂大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岳阳颂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武汉颂

大教育发展有限公司未提供开户清单，武汉贝铭教育投资有限公司、武汉贝彼

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岳阳颂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武汉颂大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未提供征信报告，我们无法获取全部的银行已开立账户结算清单和征信报告，

我们无法对银行存款及对外担保以及与之相关报表项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

意见。 

8、如财务报表附注六（二十四）所述，颂大教育存在大量尚未支付的赔偿

款项，同时，颂大教育存在报告期内重大经营亏损、公司员工及高管离职等事



 

 

项，公司经营收入减少。前述事项表明，颂大教育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虽然颂大教育拟采取相应的改善措施，但改善措施是否能够执行到位、

实施效果是否如同预期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二、发表无法表示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

意见》第七条的规定，当存在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不能得出财务

报表整体不存在重大错报的结论情形之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中发表

非无保留意见。另根据第十条之规定，如果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

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

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无法表示意见。 

1、颂大教育 2018 年度通过“营业外支出”增加“其他应付款”应付华颂信

息传媒（武汉）有限公司 15,700,000.00 元、武汉华大天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55,000,000.00 元、徐春林款项 35,760,000.00 元，共计 106,460,000.00 元。2019 年依

据签署的《执行和解协议》、徐春林将颂大教育债权转让给天诺财富管理（深

圳）有限公司；同日依据《债权转让协议》，深圳天诺将颂大教育债权转让给

付娆。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以前年度的会计处理的合理性、

真实性，继而对上述事项所形成的其他应付款在报表列示及披露是否恰当作出

审计判断。 

2、2018 年颂大教育以支付幼儿园装修款名义共计转出 28,000,000.00 元（挂

账其他应收款）;列支定向增发财务顾问费 12,113,000.00 元（已于 2018 年支付）。

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颂大教育 2018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是否

符合相关规定作出审计判断。 

3、颂大教育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在 2020 年 9 月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调查。2023 年 9 月 28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

管局下发【2023】4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颂大教育 2016-2017 年虚增收

入合计 8,591.32 万元。因受到人员变动、前期职务侵占案及资料不全等因素，我

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该事项对财务报表整体的影响。 

4、如财务报表附注三、（二）所述，颂大教育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未分

配利润为-57,497.46 万元、累计亏损已超过股本，且流动资产小于流动负债。这

些事项或情况，连同财务报表附注十三所示事项的影响，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

颂大教育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虽然有些事项企业

已经披露了应对措施，但我们对这些措施可行性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无法对颂大教育持续经营能力作出审计判断。 



 

 

5、我们对颂大教育往来款项实施了函证、检查等程序。鉴于在执行函证程

序过程中存在无法函证、回函率较低等情形，我们虽实施了必要的替代程序，

但仍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对往来款项与之相关报表项目的真实性

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6、我们对颂大教育及子公司的实收资本、固定资产、长期股权投资等实施

了检查、盘点等程序，我们虽实施了必要的审计程序，但因黄冈市启稚辰星幼

儿园有限公司、武汉朗诗乐童教育投资有限公司（部分资料）未提供与实收资

本相关的资料，武汉颂大投资有限公司未提供与长期股权投资相关的资料，恩

施颂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未提供与固定资产期初价值相关的资料，因此我们无

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颂大教育及子公司的实收资本、长期股权投资、

固定资产以及与之相关报表项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7、我们对颂大教育及子公司的银行账户和征信情况实施了检查程序，武汉

颂大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岳阳颂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武汉颂

大教育发展有限公司未提供开户清单，武汉贝铭教育投资有限公司、武汉贝彼

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岳阳颂大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武汉颂大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未提供征信报告，我们无法获取全部的银行已开立账户结算清单和征信报告，

我们无法对银行存款及对外担保以及与之相关报表项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

意见。 

8、如财务报表附注六（二十四）所述，颂大教育存在大量尚未支付的赔偿

款项，同时，颂大教育存在报告期内重大经营亏损、公司员工及高管离职等事

项，公司经营收入减少。前述事项表明，颂大教育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虽然颂大教育拟采取相应的改善措施，但改善措施是否能够执行到位、

实施效果是否如同预期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三、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的事项是否存在注册会计师依据已获取的审计证据能

够确定存在重大错报的情形 

由于审计范围受到限制，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确定

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的事项是否存在重大错报。 

四、相关事项对报告期内财务报表可能的影响 

由于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我们无

法判断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中涉及事项对颂大教育报告期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和现金流量可能的影响金额。 



 

 

五、上期非标事项在本期的情况 

（一）上年度导致保留意见事项的具体内容 

1、颂大教育于 2018 年度对部分应收款项单项全额计提预期信用损失，其中：

应收账款 18,662,488.87 元、其他应收款 82,441,809.02 元。我们未获得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对上述款项全额计提预期信用损失的合理性做出审计判断。 

2、颂大教育 2018 年度通过“营业外支出”增加“其他应付款”应付华颂信

息传媒（武汉）有限公司 15,700,000.00 元、武汉华大天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55,000,000.00 元、徐春林款项 35,760,000.00 元，共计 106,460,000.00 元。2019 年依

据签署的《执行和解协议》、徐春林将颂大教育债权转让给天诺财富管理（深

圳）有限公司；同日依据《债权转让协议》，深圳天诺将颂大教育债权转让给

付娆。我们未获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以前年度的会计处理的合理性、真

实性，继而对上述事项所形成的其他应付款在报表列示及披露是否恰当作出审

计判断。 

3、2018 年颂大教育以支付幼儿园装修款名义共计转出 28,000,000.00 元（挂

账其他应收款）;列支定向增发财务顾问费 12,113,000.00 元。我们未取得充分适

当的审计证据对颂大教育 2018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是否符合相关规定作出审

计判断。 

4、颂大教育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在 2020 年 9 月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调查。2023 年 9 月 28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

管局下发【2023】4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颂大教育 2016-2017 年虚增收

入合计 8,591.32 万元，但相关事项因受到人员变动、前期职务侵占案及资料不全

等因素影响，企业还在梳理中、暂未处理该事项。 

5、如财务报表附注三、（二）所述，颂大教育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未分

配利润为-47,440.60 万元、累计亏损已超过股本，且流动资产小于流动负债。这

些事项或情况，连同财务报表附注六、（二十五）、六、（二十六）、十二、

十三所示的股权冻结或拍卖、资产冻结、子公司颂大投资股权回购等事项的影

响，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颂大教育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

定性。虽然有些事项企业已经披露了应对措施，但我们对这些措施可行性未取

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对颂大教育持续经营能力作出审计判断。 

（二）上年度保留意见事项的消除和变化情况 

上期审计报告保留意见事项在本期未消除也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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